
性別平等重要議題（院層級）摘要 

一、推動三合一政策之托育公共化 

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策略 
具體

做法 
主協辦機關 

擴大平價、近便

性與可及性兼

具之公共化托

育 服 務 (0-12

歲)。 

一、0-2 歲公共托育

服務使用率至

111 年不低於

28.08%。 

二、2-5 歲幼兒園公

私比達 4：6。(托

育公共化以非

營利幼兒園為

主，公立為輔) 

三、辦理公辦國民小

學辦理兒童課

後照顧服務覆

蓋率至 111年達

○%( 每 年 達

3,000校次)。 

略 略 教育部、衛福

部、原民會 

 

二、提升女性經濟力 

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策略 
具體

做法 
主協辦機關 

一、建構友善就

業環境，維

繫婚育年齡

女性持續留

一、30-39 歲已婚女

性 勞 參 率 由

71.22% 提 升 至

○%。 

略 略 勞動部、經濟

部、農委會、

教育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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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策略 
具體

做法 
主協辦機關 

任職場，並

強化離開職

場者之回任

或再就業機

制。 

二、重塑中高齡

勞動價值，

避免女性提

早退休。 

三、縮小職業性

別隔離及薪

資差距。 

二、50-59 歲女性勞

參率由 50.49%

提升至○%。 

 

三、去除性別刻板印象與偏見 

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策略 
具體

做法 
主協辦機關 

一、消除基於男

女任務定型

所產生之偏

見。 

二、使雙親瞭解

教養子女為

其 共 同 責

任。 

三、促進民眾對

多元性別及

一、基於男女任務定

型所產生偏見

情形減少 10％。 

二、15 歲以上有偶

（含同居）女性

之丈夫(含同居

人)之平均每日

無酬照顧時間

（含照顧子女）

由 1.13 小時提

略 略 教育部、衛福

部、內政部、

法務部、勞動

部、文化部、

通傳會、國發

會、主計總處 



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策略 
具體

做法 
主協辦機關 

多 元 家 庭

(含同性婚

姻、單親、

非婚同居家

庭等 )之認

識 與 接 受

度。 

升至 1.3小時。 

三、民眾對多元性別

及多元家庭(含

同性婚姻、單

親、非婚同居家

庭等)之認識與

接受度提高 10

％。 

 

四、強化高齡社會之公共支持 

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策略 
具體

做法 
主協辦機關 

支持高齡者積

極參與社會，提

高生活自理觀

念，延緩老化、

預防失能，減輕

女性照顧負擔。 

一、老人社會活動參

與情形達 70%。 

二、老人獨立外出活

動比率達 77%。 

略 略 衛福部、內政

部、教育部、

勞動部、科技

部、交通部、

退輔會、農委

會、經濟部、

文化部、客委

會。 

 

 

 

 

 



五、促進公私部門決策參與之性別平等 

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策略 
具體

做法 
主協辦機關 

一、公部門達成

任一性別不

少於三分之

一。 

(一)提升本院

各部會委

員會其委

員任一性

別不少於

三分之一

之達成比

率。 

(二)提升本院

各部會主

管政府捐

助或出資

超過 50%之

財團法人

其董、監事

任一性別

不少於三

分之一之

達成比率。 

(三)提升本院

各部會主

管國營事

一、提升公部門決策

參與機制中任

一性別不少於

三分之一之達

成比率。 

二、已達成任一性別

不少於三分之

一者，持續提升

性別比例。 

三、完成訂修法規、

措施或訂定其

他暫行特別措

施，逐步提升公

私部門女性參

與決策比例。 

四、提升女性內閣人

數。 

五、提升性別預算比

率。 

略 略 行政院性別平

等處、內政

部、外交部、

國防部、財政

部、教育部、

法務部、經濟

部、交通部、

勞動部、農委

會、衛福部、

環保署、文化

部、科技部、

國發會、陸委

會、金管會、

僑委會、輔導

會、原民會、

工程會、原能

會、通傳會、

人事總處、主

計總處、客委

會、央行、海

巡署、故宮、

中選會、公平

會 

 



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策略 
具體

做法 
主協辦機關 

業 其 董

（理）、監

事任一性

別不少於

三分之一

之達成比

率。 

(四)持續鼓勵

及輔導地

方政府落

實三分之

一性別比

例原則。 

二、持續提升公

部門性別較

少者參與比

率。 

三、提升私部門

女性參與決

策比例。 

四、促進女性賦

權與性別平

等的預算。 

 


